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9月4日(星期三)下午3時30分 

貳、 地點：本局10樓1001會議室 

參、 主席：陳委員兼召集人國忠            紀錄：科員蔡孟軒 

肆、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確認備查。 

  柒、確認本次會議議程：確認。 

捌、工作報告 

第一案「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案由(一)：本局(人身安全與環境組)113年1至7月辦理情形案，報請公鑒。 

說明：本局參與人身安全與環境組之具體行動措施第6、7項，有關本局113年1至

7月執行情形（如附件1，請參閱第15-16頁）。 

決議： 

  一、洽悉。 

  二、請危險物品管理科「提升新住民使用液化石油氣及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安全

宣導方案」，執行成果補充說明新住民所佔人數比例。 

三、請減災規劃科「113年防災士」，執行成果補充參與人員的性別比例。 

四、請秘書室「落實設置性別友善空間」，執行成果補充說明本局性別友善空

間與往年相較成果提升比例情形，並新增本局女性寢室加裝電子鎖以保護

女性隱私之相關成果。                                                                           

案由(二)：本局114年工作計畫規劃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經本局113年8月12日召開跨科室會議，本局114年研提之4項參與項目為提

升新住民使用液化石油氣及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安全宣導方案（危險物品管

理科）、114年防災士（減災規劃科）、新北市114年核子事故區域防災社

區民眾防護演練（整備應變科）、「落實設置性別友善廁所」(秘書室)（如

附件2，請參閱第17-18頁）。 

決議： 



一、洽悉。 

  二、請危險物品管理科、減災規劃科、整備應變科及秘書室於工作內容補充性

別統計比例、與前年差異比較及精進目標。 

第二案「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案由(一)：本局113年1至7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有關本局113年1至7月推動性別主流化辦理情形（如附件3，請參閱第19-3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局114年工作項目規劃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114年至117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草案)，本

局114年性別主流化工作項目規劃情形如附件4 (請參閱第35頁）。 

二、經本局113年8月12日召開跨科室會議，114年推動性別主流化辦理情形研提

之4項參與項目為「114年防災士」(減災規劃科)、「落實設置性別友善廁

所」(秘書室)、「女性消防人員特殊功蹟宣導」(消防宣導科)、「依業務屬

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性平亮點方案」  

案由(一)：本局113年1至7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有關本局113年性平亮點方案1至7月辦理情形（如附件5，請參閱第36頁）。 

決議： 

一、洽悉。 

  二、請教育訓練科帶最終執行成果以肌力相關指標佐證，以呈現訓練前後的差

異。  

案由(二)：本局114年亮點計畫案，報請公鑒。 

說明：經本局113年8月12日召開跨科室會議討論，會後張主任秘書易鴻與人事室

擇優選出以下3方案，供委員擇一列為本局114年亮點計畫：「提升女性人



員安檢專業及獨立作業」（火災預防科）、「本市防災士培訓課程」（減

災規劃科）、「增強女性消防員的專業形象與社會認可度」（救災救護指

揮中心）（如附件6，請參閱第37-47頁）。 

決議： 

一、本局114年亮點計畫訂為「提升女性人員安檢專業及獨立作業」(火災預

防科)。 

二、請火災預防科針對方案名稱及預計效益內容，再行修正及補充。 

第四案「本局114年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 

案由：本局114年度「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核備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依市府函文修訂「新北市政府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標準作業流程」之第6點

「性平專案小組備查」辦理。 

二、 本局114年度性別影響評估提報案件分別為教育訓練科「破除性別刻板印

象：消防員肌力培訓計畫」及緊急救護科「破除性別隔離：消防員執行

救護勤務職能培訓計畫」，業聘請陳艾懃委員專家學者協助審查，並已

依委員意見完成修正，提請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核備後，依限於

113年9月30日前函復市府研考會(如附件7，請參閱第48-76頁)。 

辦法：本案通過後由教育訓練科依限函復市府研考會。 

決議：照案通過。 

玖、討論提案 

案由(一)：有關本局「114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預算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各機關性別預算實施計畫(110至113年)辦理。 

二、市府各機關於每年5月提報次年度概算時，應將運用性別影響評估結果編

列之性別預算，填報「新北市政府各機關性別預算表」，並經各一級機

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協助檢視後，送交市府主計處彙整(如附件8，請參

閱第77-79頁)。 

辦法：擬討論通過後，併同本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送市府主計處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局「112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112年11月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122208238號函辦理。 

二、市府各一級機關應於113年第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中提報「112年度

性別預算執行情形表」，經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通過後，送交市府主

計處彙整(如附件9，請參閱第80-81頁)。 

辦法：擬討論通過後，併同本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送市府主計處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為充實本局性別指標，建議納入「消防緊急救護急救教育宣導」相

關統計數據，提請討論(會計室提案)。 

說明： 

一、 有關本年度新增「新北市消防緊急救護急救教育宣導」公務統計年報，

故建議同步納入「消防緊急救護急救教育宣導」性別統計指標。 

二、 有鑑於推廣學習CPR及AED之重要政策，且推廣業務本局為主辦機關，建

議將「急救教育宣導」相關統計數據，納入本局性別指標內，以充實本

局性別指標內容，供各界參用。 

辦法：擬討論通過後，併同本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送市府主計處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下午 4時 50分） 

  



委員發言摘要 

工作報告 

第一案「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案由(一)：本局(人身安全與環境組)113年 1至 7月辦理情形案，報請公鑒。 

王委員珮玲：有關危險物品管理科「提升新住民使用液化石油氣及防範一氧化碳

中毒安全宣導方案」，執行成果請補充說明新住民所佔人數比例。 

王委員珮玲：有關減災規劃科「113年防災士」，執行成果請補充參與人員的性別

比例。 

祝委員春紅：請危險物品管理科與減災規劃科，執行成果勿僅敘述辦理過程，應

呈現性別統計資料，才能看出性別目標尚欠缺需改進之處，如資料不及於會議手

冊呈現，也可以於用附件來補充說明。 

主席：執行成果勿偏離性別目標工作重點：「保障不同性別參與災害風險管理機

制，研擬符合包含身心障礙女性等不同性別需求的在地化防災策略」。 

王委員珮玲：有關秘書室「落實設置性別友善空間」，執行成果請補充說明本局

性別友善空間與往年相較，成果提升比例為何？ 

主席：有關秘書室「落實設置性別友善空間」，請新增本局女性寢室加裝電子鎖

以保護女性隱私之相關成果。 

案由(二)：本局113年工作計畫規劃情形，報請公鑒。 

王委員珮玲：請相關科室針對性別統計比例，於工作內容補充具體說明並訂立

目標。 

祝委員春紅：倘為長期延續計畫，第一年執行後之檢討，可列為第二年的精進

目標。  

主席：工作內容請補充與前年度差異處及如何精進作為，請危險物品管理科、

減災規劃科、整備應變科及秘書室於一週內完成修正，由人事室彙整後予本人

檢視。 

第三案「性平亮點方案」  



案由(一)：本局113年1至7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祝委員春紅：未來請以肌力相關指標佐證執行成果。 

案由(二)：本局114年亮點計畫案，報請公鑒。 

王委員珮玲：除了人員數量的比例提升外，安檢女性專業跟獨立作業如何突顯

其性平價值？另方案名稱是否指涉女性目前尚未獨立作業？ 

主席：針對方案名稱、預計效益如何提升及性別差異性為何請火災預防科再行

修正及補充。 

第四案「本局114年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 

王委員珮玲：有關教育訓練科「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消防員肌力培訓計畫」，

亮點執行成果請補充效益呈現訓練前後的差異。 

主席：有關緊急救護科「破除性別隔離：消防員執行救護勤務職能培訓計

畫」，請檢視報名及測驗過程有無對女性不利之影響因素，並著重於破除性別

不平等之處，以提升誘因讓女性踴躍參與報名及培訓。 

 

 






